
國立勤益科技大學休閒產業管理系 

研究生離校手續初核標準作業流程 

1.目的：為規範研究生辦理離校手續初核之流程。 

2.依據：國立勤益科技大學研究生畢業離校程序單。 

3.範圍：完成學位考試、修畢學分成績合格，符合畢業可離校條件者。 

4.權責：詳如 5.作業說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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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作業說明： 

5-1申請人填寫研究生畢業離校程序單：學生填寫畢業離校程序單。 

5-2研究生畢業離校程序單經指導教授確認簽章：離校程序單需經指導教授確認後簽章。 

5-3符合規定：是則進行下一步流程、否則回到申請人填寫研究生畢業離校程序。 

5-4系辦公室簽章：經指導教授簽章後送至系辦公室簽章。 

5-5遞交申請人進行校級單位簽核：依離校程序單依序進行各單位簽核作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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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控制重點：風險分布 4 

 6-1指導教授：確認指導教授是否簽章同意學生辦理離校程序。 

 6-2系辦公室：確認研究生論文、研究室鑰匙及借出本系財物是否已歸還。 

 

 


